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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 

二十九、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「醫療法第八十三條及第九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

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三十、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8 人擬具「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三十一、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「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五十二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」

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三十二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三十三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「菸害防制法第十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

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三十四、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「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三十五、本院委員高金素梅等 20 人擬具「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

」，請審議案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三十六、本院委員李慶華等 24 人擬具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

」，請審議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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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7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三十七、本院委員吳育昇等 33 人擬具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

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、7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

提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、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民進黨黨團及台聯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

？（無）無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三十八、本院委員陳超明等 43 人擬具「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7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處理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程序委員會意見辦

理。 

三十九、本院委員丁守中等 17 人擬具「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6、7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

提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民進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四十、本院民進黨黨團擬具「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」，請審議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、第 2 會期第 4、6、7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

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、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。 

主席：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，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

異議，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。 

四十一、本院委員李應元等 24 人擬具「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請審

議案。 

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、第 2 會期第 2、4、6、7 次會議決定：退回程序委員會

重新提出。爰於本次會議提出。 

程序委員會意見：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 


